
公開評選技術服務廠商作業流程

本作業流程適用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款及機

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理之技術服務案件 ,適用採購

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,並準用最有利標評

選辦法 。

壹 、決定採購及準備招標文件

一 、招標前置作業 :

(一 )確認採購性質及編製預算書 :

1、 依政府採購法 (下稱本法)第 7條第 3項規定 :「 本法所稱

勞務 ,指 專業服務 、技術服務 、資訊服務 、研究發展 、營

運管理 、維修 、訓練 、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勞

務P確認採購性質屬委託技術服務之勞務採購 。

2、 提出需求計畫書 。

3、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(下稱技服辦法 )

訂定服務費預算書 。
(二 )確認採購金額級距 :

1、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6條各款規定計算採購金額並於招標前

認定之 。

2、 依本會 88年 �月2日 (88)工程企字第 880��少0號函 ,查

核金額 :勞務採購為新臺幣 l,000萬 元 ;公告金額 :勞務

採購為新臺幣 l00萬 元 。

3、 依 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┘第 8條第

3款規定 ,勞務採購之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2,000萬 元以上

者 ,為 巨額採購 。
(三 )擬定投標廠商資格 :依 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

定標準」第 3條 、第�條訂定與招標標的 、履約能力有關之

基本資格 ;如達巨額採購者 ,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

要 ,依該標準第 5條規定 ,訂定特定資格 。

(四 )分標策略 、權責分工及介面整合 :

1、 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如有需採分標方式辦理者(例如將

規劃、設計等工作交由不同廠商辦理◤ 先擬要分標廠商工

作事項 ,於契約明定各廠商問之責任分工 ,並確立界面整

合單位 ,避免重複或漏列工作事項。如無界面整合之能力 ,

建議避免採取分標方式 ,以減少風險 。



2、 技術服務採購如有依本法第22條第1項 第7款規定於原招

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後續擴充條件者 ,除依本法施行細

則第 6條規定將後續擴充金額併入計算採購金額外 ,辦理

評選時將廠商履行後續擴充條件能力納入考量 。

(五河口屬巨額採購者 ,於辦理該採購前 ,依 「機關提報巨額採購

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」第 2點 ,簽經機關首長核准

該點規定事項 。

簽辦擬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 :

機關依本法第釳 條第 1項 第少款辦理公開評選技術服務廠商 ,

其 簽辦 文件 及 評 選 須 知 ,請 參 考 本 會 範 例 (網 址 :

http://-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規 >

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>準用最有

利標 >「 簽報擬採準用最有利標洪標及外聘評選委員篩選條件

簽辦文件┘、評選須知

簽報核定外聘 、內派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、成立評選委員會

及工作小組 :

(一 )依 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(下稱組織準則)第 3條規

定 ,評選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或開標前成立 ,並於完成評選事

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。其簽辦文件 ,請參考本會範例(網

址 山ttp:〃-.pcd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

法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

>準用最有利標 >「 核定外聘 、內派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成

員簽辦文件」及 「成立評選委員會之簽辦文件 、開會通知單

(稿 )、 會議時問意願調查表」。

(二)依組織準則第�條第 1項規定 ,評選委員會須置委員5人至

17人 彬卜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同條第 3項規

定 ,參考工程會會同其他機關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,列

出外聘評選委員遴選名單 ,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

定。簽報及核定 ,均不受建議名單之 r艮制。同條第 5項規定 ,

擬外聘之專家、學者 ,應經其同意後 ,由機關首長聘兼之(簽

辦文件以密件處理 ,徵詢委員過程 ,亦須提防洩密 )。

(三 )依組織準則第 6條規定 ,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,於開始評選

前應子保密。但經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

委員名單者 ,不在此限 。



(四 )依組織準則第 7條規定 ,評選委員會置召集人 1人 ,綜理評

選事宜 ;副 召集人 1人 ,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 ;召 集人 、

副召集人均為委員 ,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擔

任 ,或由委員互選產生 ;召 集人由機關內部人員擔任者 ,應

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。

(五 )依組織準則第 8條規定 ,機 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 ,一併成

立 3人以上之工作小組 ,協助評選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

作業 ,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

人士擔任 ,且至少應有 1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。
(六 )依本會好 年 3月 6曰 工程企字第ω7000鉐仍0號函 ,機關

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會議 ,得依 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

給要點」規定支給出席費 ,並以每次會議 2,000元為上限 ;

已支給出席費者 ,如專家學者係由遠地前往(30公里以外),

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 ,參照 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

支給必要之費用 ;機關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 ,

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工作 ,亦得依該要點支給審查費 ,以

提高專家學者受聘意願 。

(七 )依銓敘部 %年 �月 %日 部法二字第ω砭矽砭㏄ 號函 ,關

於公務人員經所屬機關推薦並獲他機關遴聘為採購評選委

員會及促參甄審委員會之委員後 ,於辦公時間前往參加相關

會議或活動 ,須 由服務機關覈實認定是否與其職務有關 ,如

確與其職務相關者 ,始得由服務機關本於職權覈實核給公

假 。

四 、訂定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:

(一 )依組織準則第3條第 1項規定 ,可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 (下

稱評選委員會)會議訂定或審定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

方式 。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辦 文件範例 (網 址 :

http://-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

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>

準用最有利標 > 「準備招標文件階段第 1次評選委員會議

紀錄之簽辦文件 、函(稿 )、 會議紀錄 《註 :由機關自行訂

定或審定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 、評定方式者 ,免召開此一會

議 )」

(二 )依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 ,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



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 ,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 ,免於

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 ,並免召開訂定或審定會議 ,但評選

委員會仍應於開標前成立 。
(三 )依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�條至第 8條規定 ,訂定評選項

目及其子項 、評審標準 、評選優勝廠商之方式 、協商措施及

其協商項目、應子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 、其他必要事項 。

(四 )評選項目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依技服辦法第 17條及第

18條規定擇定之 。

五 、準備招標文件 :

(一 )公 開技術服務之預算金額及其所對應之工程標之預算金

額 ,並載明超預算即為不合格標 ,不予減價機會 。依本法施

行細則第 26條第 1項規定 ,機 關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之

預算金額 ,為該採購得用以支付得標廠商契約價金之預算金

額 ,機關應於招標前確認 ,且決標金額不得逾預算金額 。
(二 )依技服辦法第 12條規定 ,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 ,除

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,其招標文件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載

明需求計畫 ,其內容得包括計畫緣起、需求說明、基地現況 、

地質資料 、工程經費上限 、預計提供技術服務之期程等 。

(三 )公共工程委託設計 、監造技術服務如屬 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

簽證規則┘第 5條規定應實施技師簽證之範圍 ,主辦工程機

關應依該簽證規則 ,於委託設計 、監造服務之招標文件 ,明

定實施設計 、監造簽證之工程項目或內容 ,並規定得標廠商

及承辦執業技師應辦事項 (本會 99年 9月 6日 工程技字第

099003611420號 函眾素布可)。

(四 )採購契約以採用本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∥目關範本請至本會

網站(螂 心p㏄.gov.tw)>政 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規 >招標

相關文件承表格項下下載 。

、公開閱覽 :依本會的 年 7月 18日 p0工程企字第的眨矻呢 號

函 ,各機關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之招標文件 ,得於招標前依本

法第銘條第1項但書 ,及準用 「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

度實施要點」之規定辦理公開閱覽。

、刊登招標公告及處理廠商疑義 、異議

、刊登限制性招標公告並訂定合理等標期 :

(一 )於本會 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(web.p㏄ .go班tW)’ 以機關帳號及

〦〈

貳

一



密碼登錄 ,刊登招標公告 ,並上傳電子招標文件 ,提供電子

領標 。

(二)依個案情形訂定合理等標期 :

1、 技術服務廠商備標 ,涉及服務建議書者 ,所 需備標時間較

長 ,建議訂定比「招標期限標準┘所載下限為長之等標期 。

2、 適用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(下稱 GPA)之採購案 ,

第 1次招標等標期依 GPA第 ll條規定 ,本法第釳 條第 l

項第 9款之公開評選 ,至少 們 日。倘採購案件於招標公

告前已另行預為公告達們 日 ,且未超過 12個 凋者 ,則後

續招標公告得縮短為不少於 “ 日,緊 急採購不少於 l0日 。

、書面招標文件
(。 )依本法第 2θ 條規定 ,自 公告 日起至截止投標 日或收件 日

止 ,以 公開發給 、發售及郵遞方式辦理 。發給 、發售或郵遞

時 ,不得登記領標廠商之名稱 。文件內容 ,應 包括投標廠商

提交投標書所需之一切必要資料 。機關依本法第 少3條之 l

規定以電子化方式辦理電子領標者 ,其 電子化文件視同正式

文件 ,得免備書面招標文件 。
(二)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劣 之 1條規定 ,機關發售文件 ,其收費

應以人工 、材料 、郵遞等工本費為限 。其由機關提供廠商使

用招標文件或書表樣品而收取押金或押圖費者 ,亦 同 。
(三 )依本法第 3�第 2項規定 ,機關辦理招標 ,不得於開標前洩

漏底價 ,領標 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

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。

、廠商對採購案提出疑義或異議 :

(一 )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 ,得依本法第 �l條規定 ,於

招標文件規定之 日期前 ,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 。機關

對前項疑義之處理結果 ,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 ,以 書

面答復請求釋疑之廠商 ,必要時得公告之 。依本法施行細則

第竹 條規定 ,機關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得請求釋疑之期限 ,

至少應有等標期之四分之一 ;其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 ;機關

釋疑之期限 ,不得逾截止投標 日或資格審查截止收件日前一

日 。

(二 )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 ,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

約 、協定(以下合稱法令),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,得於下



參

 
一

列期限內 ,依本法第 巧 條第 1項規定 ,以 書面向招標機關

提 出異議 。

1、 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 ,為 自公告或邀標之次 日起等

標期之四分之一 ,其尾數不足一日者 ,以 一日計 。但不得

少於 l0日 。

2、 對招標文件規定之釋疑 、後續說明 、變更或補充提出異議

者 ,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 日起十日。

3、 對採購之過程 、結果提出異議者 ,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

公告之次 日起 l0日 。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 ,

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 日起 l0日 。但至遲不得逾決標

日之次 日起 15日 。

(三 )等標期間接獲廠商書面提出之疑義或異議 ,經招標機關評估

有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之需要者 ,依本法第 �l條第 2項 、

第巧 條第 2項及 「招標期限標準」第 7條規定 ,視需要延

長等標期 。
(四 )異議逾越法定期間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l05條規定 ,應不

予受理 ,並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 。招標機關處理異議

為不受理之決定時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l05條之 1規定 ,仍

得評估其事由 ,於認其異議有理由時 ,自 行撤銷或變更原處

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 。

開標 、審標及評選相關作業

開標程序 :

(一 ) 依本法第 22條第 1項 第 9款辦理公開評選之開標程序 ,

準用本法施行細則第 48條規定 ｜ .⋯‥所稱 『開標『 指

依招標文件標示之時間及地點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

封 ,宣布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 、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

規定之事項。有標價者 ,並宣布之 (第 1項 )。 前項開標 ,

應允許投標廠商之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授權代表出席 。

但機關得限制出席人數 (第 2項 )。 」招標文件如規定採

行協商措施者 ,依本法第 57條規定辦理 ,例如協商項目

如包括標價 ,則 開標時不宣布標價 。
(二 )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50條規定 ,主持開標人員係由機關首

長或其授權人指派適當人員擔任 ,主持開標程序 、負責

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 ;有 監辦開標人員者 ,其工作

事項為監視開標程序 。



(三 ) 機關依本法第釳條第1項 第 9款規定辦理公開評選 ,招

標文件如未訂明固定之服務費用或費率 ,須 由廠商提出

標價者 ,採不分段開標 ,將廠商報價納入評選 。
(四 ) 檢視有無本法第 48條或第 50條規定不予開標之情形 。

如無上開情形 ,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開標 ,投標廠商家

數無限制 ,僅 1家廠商投標亦可開標 (詳如 「機關辦理

採購之廠商家數規定一覽表」)。

二 、審標作業 :

(一 )依本法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條規定 ,機 關應依招標文

件規定之條件 ,審 查廠商投標文件 ,對其內容有疑義 ,或發

現其內容有不明確 、不一致或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之情形者

時 ,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 ,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 。投標

文件內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 ,與標價無關 ,機 關得允許廠商

更正 。
(二 )招標文件訂有廠商基本資格 、特定資格 、須知 、條款 、須提

出之文件 、技術規格者 ,由 審標人員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,審

查投標文件 。

三 、評選相關作業 :

(一 )召 開評選委員會議 :依組織準則

一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貝llJ(下稱審議規則)及招標文件規定 ,召 開評選委員會議

辦理評選 。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(網址 :

http://-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

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>

準用最有利標 > 「召開第 2次評選委員會議 (評選會議 )

開會通知單(致委員稿 、致廠商稿)、 議程表 、初審意見、評

選委員審查意見表」
(二 )依審議規則第 3條規定 ,機 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

目或採購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,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

意見 ,載明下列事項 ,連 同廠商資料送該委員會供評選參

考 :(l)採購案名稱 ;q)工作小組人員姓名 、職稱及專長 ;

(ω 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

定 ;“ )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。(請參考前款範例

之初審意見)



(三 )依審議規則第 7條規定 ,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評選委員

會審查 、議決等評選作業 ,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。

(四 )依審議規則第 3條之 1規定 ,採購評選委員會就各評選項

目、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,逐項討論後辦理評

選 。評選時注意下列事項 :

1、 檢視技術服務費用有無超預算、是否合理 、有無浪費公帑 ,

工程造價分析是否於工程預算上限內 ,控制興建費用之方

式是否合理 。(機 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 4點 )

2、 工程會已建置 「工程廠商履歷資料」(置於 「政府電子採購

網」及 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),並逐月公告技術服務

廠商承攬件數 、金額情形 (公開於工程會網站之下載專

區》 建議於評選廠商前先查詢相關廠商紀錄 ,並至電子採

購網查詢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 、優 良廠商 ,供評選委員評

選優勝廠商參考 。

3、 準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 l0條規定 ,評選時如規定廠

商作簡報 ,不得利用簡報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 。廠商另

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 ,該 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。投標廠

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 ,不 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。

4、 準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 8條規定 ,不得以某一投標

廠商之內容或取各廠商投標文件內容之平均值 ,作為比較

各廠商優劣之評分 、評比基礎 。

5、 依審議規則第 13條規定 ,機 關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

函送評選委員審閱者 ,請於公函註明為密件 ,並載明評選

委員對於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招標資訊 ,應子保

密 ?且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。關於

相關簽辦文件及公函之保密處理 ,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

辦文件範例 (網扯 :http://-.pcc.gov.tw/>政 府採

購 >政府採購法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

標簽辦文件範例 >準 用最有利標>開 會通知單致委員

稿 。

依審議規則第 6條規定 ,評選委員親 自出席參與評分

(比 ),不得由他人代理 ,避免遲到早退 。

採購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

有異時 ,依審議規則第 3條之 1規定 ,應 由本委員會或該

6、

7、



8、

個別委員敘明理由 ,並列入會議紀錄 。

不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 ,依審議規則第 6

條規定 ,召 集人應提交評選委員會議決或依評選委員會決

議辦理複評 ;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 ,由評選委員會決

議之 ;並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《1)維持原評選結果 ;(2)

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 ,重計評選結果 ;(3)廢棄原評選結

果 ,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;“ )無法選出優勝廠商 。關於不同

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之可能態樣 ,請查閱「最

有利標作 業手冊 ┘五之 (十 三 )。 (公 開於本會網站

(-.pcc.gov.tw)>政 府採購法>採購手冊及範例>最

有利標 )

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 ,依審

議規則第 12條規定 ,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或將

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 ,以備查考 。採購評選委員會不得拒

絕:。

10、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料之時起 ,依審

議規則第 14條之 1規定 ,不得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 、作

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。其有違反者 ,機

關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。所稱 「工作成員┘範圍 ,包含投標

廠商之投標文件所述人力組織及參與或協助該採購案之

相關人員均屬之 。

11、 為免採購評選委員未留意與評選有關之規定 ,將 「採購

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」提供委員知悉 。

12、 通知廠商說明 、減價 、協商 、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

時 ,依審議規則第 8條規定 ,應個別洽廠商為之 ,並子保

密 。

13、 依審議規則第 9條規定 ,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 ,應有委

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,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

同意行之 。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 、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

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。

14、 機關對於採購評選委員會違反採購法之決議 ,不 得接

受 ;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

者 ,依採購法第 48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 。

其涉及違法失職行為者 ,依相關規定懲處 《機關異質採

9、



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 8點 )

(五 )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載明之方式評選優勝廠商 ,評選

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。此時係評選優勝廠

商 ,而非決標 。評選結果如有需評選委員會再子檢討者 (例

如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卻未處理等),敘明意見及理由 ,將

評選結果退回評選委員會 。
(六 )機 關評選結果無法選出優勝廠商時 ,依本法第56條 、第 57

條規定 ,得就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項目之內容 ,採行協

商措施 。原招標文件未標示得更改之項目者 ,不得採行協商

措施 ,應子廢標 。採行協商措施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:

、為利評選作業 ,可於招標文件規定那些評選項目之內容得

於評選時協商更改 。其採行協商措施者 ,應予參與協商之

廠商依據協商結果 ,就協商項目於一定期間內修改該部分

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會 。價格可依協商項目調整 ,並

得為協商項目之一 。招標文件列有得協商更改之項目者 ,

除已標示固定金額或費率給付者外 ,價格須為協商項目之

一 。如價格不合理 ,應於協商時通知減價 。廠商依協商結

果重行遞送文件後 ,再進行綜合評選 ,綜合評選不得逾 3

次 。協商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 ,避免洩漏該廠商資料子其

他廠商 。(本法第 56條 、第 57條 、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

21條 )

、機關依本法第 5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77條規定 ?採行協商

措施時 ,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重行遞送之投標文

件 ,其有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項目者 ,該項目應不予

評選 ,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容為準 。
‵機關採行協商措施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8條規定 ,應注意

下列事項 :(l)列 出協商廠商之待協商項目 ,並指明其優

點 、缺點 、錯誤或疏漏之處 ;仡 )擬具協商程序 ;們 )參與

協商人數之限制 ;q)慎選協商場所 ;∞ )執行保密措施 ;

(ω與廠商個別進行協商 ;(7)不得將協商廠商投標文件內

容 、優缺點及評分 ,透漏於其他廠商 ;(8)協商應作成紀

錄 。

4、 準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┘第 21條規定 ,未參與第 1次綜

合評選之委員 ,不得參與第 2次綜合評選 ,未參與第 2次

l0



綜合評選之委員 ,不得參與第 3次綜合評選 。採購評選委

員會辦理第 2次綜合評選 ,應就廠商因協商而更改之項目

重行評分 (比 》 與其他未更改項目之原評分 (比 )結果 ,

合併計算 ,以選出優勝廠商 。第 3次綜合評選亦同 。

5、 協商程序得採(l)書 面或q)書面加會議方式為之 。

(七 )關 於評選結果之簽辦 ,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

(網址 山ttp://www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

採購法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 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

範例 >準用最有利標 > 「評選結果之簽辦公文 、函(稿 )、

會議紀錄 、紀錄附件」
(八消啪用保密措施 ,詳附件 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

一覽表Γ

肆 、議價作業

一 、議價及洪標

(一 )招標文件已訂明固定之服務費用或費率者 ,以該金額或費率

決標 ;議價程序仍不得免除 ,無須議減價格 ,可議定其他內

容 。但不得更改原招標文件之規定 ,或降低廠商投標文件所

承諾之內容 。

(二 )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之服務費用或費率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

第 54條第 3項 ,於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

訂定底價 。對於不同優勝序位之廠商 ,應訂定不同之底價 ;

廠商標價合理者 ,可考慮照價訂底價 ,照價決標 。如不訂底

價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4條成立評審價格之評審委員會

(得以採購評選委員會代之)審 查廠商報價 ,並依本法施行

細則第 75條提出建議金額 ,或 因標價合理而不提出建議金

額 。評審委員會之成立時機 ,準 用本法第 46條第 2項有關

底價之訂定時機 。
(三)與優勝廠商辦理議價 ,或按優勝序位 ,依序與 2家以上之優

勝廠商辦理議價 。但有 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 ,以

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;如標價仍相同 (包括採固定服務費用或

費率者 ),由機關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4條或第 15條之 l

規定決定優先議價對象 。         ˋ

(四 )洽優勝廠商議價時 ,先議定價格以外之條件 ,再議價格後決



標 。

(五)洽優勝廠商議價之程序 ,於報價有效期內及時完成 。須限制

議價次數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3條第 1項規定 ,先通知

議價廠商 。減價結果須超底價決標者 ,適用本法第 53條第 2

項規定 。

(六 )議價及決標程序之監辦 ,應依本法第 12條 、第 13條 、「機

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」、「中央機關未達公

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」及主管機關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

之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之規定 。
(七 )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評選出優勝廠商坪

「
代表該

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已被接受 ,不應再強制要求廠商修正 。該

廠商拒絕修正時 ,機 關如不接受該廠商之標 ,並無適法依

據 。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 ,應於評選出優勝廠商前 ,利 用本

法第 56條 、第 57條規定之協商程序 。
(八)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,依

本法第 48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 。其涉及違法

失職行為者 ,依相關規定懲處 。

二 、資訊公開
(一 )依組織準則第 6條規定 ,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,於評選

出優勝廠商後 ,應子解密 ;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

致廢標者 ,亦 同。

(二 )準 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 20條規定 ,於評選後公開資

訊及通知未得標廠商。可將採購評選委員評選後所彙總製作

之總表 ,併決標結果 ,主動通知各投標廠商 。

(三 )依本法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1條規定 ,機 關審查廠商投

標文件之結果應儘速通知廠商,最遲不得逾決標或廢標 日l0

日;其經廠商請求者 ,得以書面為之 。對不合格之廠商 ,並

應敘明其原因 。
(四 )決標後依本法第 61條 (公告金額以上 )、 其施行細則第 84

條 、第 85條規定辦理決標公告及書面通知投標廠商 ,或依

本法第 62條 (未達公告金額 )、 其施行細則第 86條規定辦

理決標資料定期彙送 。

伍 、公開評選技術服務廠商之標準作業流程圖(如附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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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評選技術服務廠商作業流程

本作業流程適用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 第 9款及機

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理之技術服務案件 ,適用採購

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,並準用最有利標評

選辦法 。

壹 、決定採購及準備招標文件

一 、招標前置作業 :

(一 )確認採購性質及編製預算書 :

1、 依政府採購法 (下稱本法)第 7條第 3項規定 :「 本法所稱

勞務 ,指 專業服務 、技術服務 、資訊服務 、研究發展 、營

運管理 、維修 、訓練 、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勞

務」,確認採購性質屬委託技術服務之勞務採購 。

2、 提出需求計畫書 。

3、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(下稱技服辦法 )

訂定服務費預算書 。
(二)確認採購金額級距 :

1、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6條各款規定計算採購金額並於招標前

認 定之 。

2、 依本會 88年 �月2日 (88)工程企字第 880��θ0號函 ,查

核金額 :勞務採購為新臺幣 l,000萬 元 ;公告金額 :勞務

採購為新臺幣 l00萬 元 。

3、 依 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8條第

3款規定 ,勞務採購之採購金額在新臺幣 2,000萬 元以上

者 ,為 巨額採購 。

(三 )擬定投標廠商資格 :依 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

定標準」第 3條 、第 4條訂定與招標標的 、履約能力有關之

基本資格 ;如達巨額採購者 ,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

要 ,依該標準第 5條規定 ,訂定特定資格 。

(四 )分標策略 、權責分工及介面整合 :

1、 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如有需採分標方式辦理者(例如將

規劃、設計等工作交由不同廠商辦理》 先擬要分標廠商工

作事項 ,於契約明定各廠商問之責任分工 ,並確立界面整

合單位 ,避免重複或漏列工作事項。如無界面整合之能力 ,

建議避免採取分標方式 ,以減少風險 。



2、 技術服務採購如有依本法第22條第1項 第7款規定於原招

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後續擴充條件者 ,除依本法施行細

則第 6條規定將後續擴充金額併入計算採購金額外 ,辦理

評選時將廠商履行後續擴充條件能力納入考量 。

(五 )如屬巨額採購者 ,於辦理該採購前 ,依 「機關提報巨額採購

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」第2點 ,簽經機關首長核准

該點規定事項 。

簽辦擬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 :

機關依本法第釳 條第 1項 第θ款辦理公開評選技術服務廠商 ,

其 簽 辦 文件 及 評 選 須 知 ,請 參考 本 會 範 例 (網 址 :

http://-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規 >

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>準用最有

利標 >「簽報擬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及外聘評選委員篩選條件

簽辦文件」、評選須知

簽報核定外聘 、內派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、成立評選委員會

及工作小組 :

(一 )依 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┘(下稱組織準則)第 3條規

定 ,評選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或開標前成立 ,並於完成評選事

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。其簽辦文件 ,請參考本會範例(網

址 :http://麻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

法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

>準用最有利標 >「 核定外聘 、內派評選委員及工作小組成

員簽辦文件┘及 「成立評選委員會之簽辦文件 、開會通知單
(稿 )、 會議時間意願調查表┘。

(二)依組織準則第玝條第 1項規定 ,評選委員會須置委員5人至

17人 ,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同條第 3項規

定 ,參考工程會會同其他機關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,列

出外聘評選委員遴選名單 ,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

定。簽報及核定 ,均不受建議名單之限制。同條第 5項規定 ,

擬外聘之專家、學者 ,應經其同意後 ,由機關首長聘兼之(簽

辦文件以密件處理 ,徵詢委員過程 ,亦須提防洩密◤

(三 )依組織準則第 6條規定 ,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,於開始評選

前應予保密。但經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

委員名單者 ,不在此限 。



四 、

(四 )依組織準則第 7條規定 ,評選委員會置召集人 1人 ,綜理評

選事宜 ;副 召集人 1人 ,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 ;召 集人 、

副召集人均為委員 ,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擔

任 ,或由委員互選產生 ;召 集人由機關內部人員擔任者 ,應

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。

(五 )依組織準則第 8條規定 ,機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 ,一併成

立 3人以上之工作小組 ,協助評選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

作業 ,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

人士擔任 ,且至少應有 1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。
(六 )依本會好 年 3月 6日 工程企字第ω700026仍0號函 ,機關

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會議 ,得依 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

給要點」規定支給出席費 ,並以每次會議 2,000元為上限 ;

已支給出席費者 ,如 專家學者係由遠地前往(30公里以外),

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 ,參照 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

支給必要之費用 ;機關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�料 ,

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工作 ,亦得依該要點支給審查費 ,以

提高專家學者受聘意願 。
(七 )依銓敘部 少6年 玝月26日 部法二字第ω砭η砭仍 號函 ,關

於公務人員經所屬機關推薦並獲他機關遴聘為採購評選委

員會及促參甄審委員會之委員後 ,於辦公時間前往參加相關

會議或活動 ,須 由服務機關覈實認定是否與其職務有關 ,如

確與其職務相關者 ,始得由服務機關本於職權覈實核給公

假 。

訂定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:

(一 )依組織準則第3條第 1項規定 ,可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 (下

稱評選委員會)會議訂定或審定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

方式 。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辦 文件範例 (網 址 :

http:/｜幠 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

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>

準用最有利標 > 「準備招標文件階段第 1次評選委員會議

紀錄之簽辦文件 、函(稿 )、 會議紀錄 。(註 :由機關自行訂

定或審定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 、評定方式者 ,免召開此一會

議 )」

(二 )依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 ,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



五t、

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 ,得 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 ,免於

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 ,並免召開訂定或審定會議 ,但評選

委員會仍應於開標前成立 。

(三 )依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┘第�條至第 8條規定 ,訂定評選項

目及其子項 、評審標準 、評選優勝廠商之方式、協商́措施及

其協商項哥、應子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 、其他必要事項 。

(四 )評選項目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依技服辦法第 17條及第

18條規定擇定之 。

準備招標文件 :

(一 )公 開技術服務之預算金額及其所對應之工程標之預算金

額 ,並載明超預算即為不合格標 ,不予減價機會 。依本法施

行細則第 %條第 1項規定 ,機 關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之

預算金額 ,為該採購得用以支付得標廠商契約價金之預算金

額 ,機關應於招標前確認 ,且決標金額不得逾預算金額 。

(二)依技服辦法第 12條規定 ,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 ,除

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,其招標文件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載

明需求計畫 ,其 內容得包括計畫緣起、需求說明、基地現況 、

地質資料 、工程經費上限 、預計提供技術服務之期程等 。

(三 )公共工程委託設計 、監造技術服務如屬 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

簽證規則 ︳第 5條規定應實施技師簽證之範圍 ,主辦工程機

關應依該簽證規則 ,於委託設計 、監造服務之招標文件 ,明

定實施設計 、監造簽證之工程項目或內容 ,並規定得標廠商

及承辦執業技師應辦事項 (本會 99年 9月 6日 工程技字第

09900360420號 函釋例 )。

(四 )採購契約以採用本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悄目關範本請至本會

網站(螂 一p㏄.go毦tW)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規 >招標

相關文件及表格項下下載 。  .
六 、公開閱覽 :依本會的 年 7月 18日 pω工程企字第∞眨矻θ2號

函 ,各機關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之招標文件 ,得於招標前依本

法第3�條第 1項但書 ,及準用
‵
「公共一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

度實施要點┘之規定辦理公開閱覽。

貳 、刊登招標公告及處理廠商疑義、異議

一 、刊登限制性招標公告並訂定合理等標期↖:

(一 )於本會 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(web.Ⅳ c.go毦tW)’ 以機關帳號及



密碼登錄 ,刊 登招標公告 ,並上傳電子招標文件 ,提供電子

領標 。

(二 )依個案情形訂定合理等標期 :

1、 技術服務廠商備標 ,涉及服務建議書者 ,所 需備標時間較

長 ,建議訂定比「招標期限標準┘所載下限為長之等標期 。

2、 適用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(下稱 GPA)之採購案 ,

第 1次招標等標期依 GPA第 ll條規定 ,本法第釳 條第 l

項第 少款之公開評選 ,至少 們 日。倘採購案件於招標公

告前已另行預為公告達 �0日 ,且未超過 12個 月者 ,則後

續招標公告得縮短為不少於 2�日,緊急採購不少於 l0日 。

、書面招標文件
(一 )依本法第 2θ 條規定 ,自 公告 日起至截止投標 日或收件 日

止 ,以公開發給 、發售及郵遞方式辦理 。發給 、發售或郵遞

時 ,不得登記領標廠商之名稱 。文件內容 ,應 包括投標廠商

提交投標書所需之一切必要資料 。機關依本法第 少3條之 l

規定以電子化方式辦理電子領標者 ,其 電子花文件視同正式

文件 ,得免備書面招標文件 。

(二 )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必 之 1條規定 ,機關發售文件 ,其收費

應以人工 、材料 、郵遞等工本費為限。其由機關提供廠商使

用招標文件或書表樣品而收取押金或押圖費者 ,亦 同 。
(三 )依本法第 3�第 2項規定 ,機關辦理招標 ,不得於開標前洩

漏底價 ,領標 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

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。

、廠商對採購案提出疑義或異議 :

(一 )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 ,得依本法第 �l條規定 ,於

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 ,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 。機關

對前項疑義之處理結果 ,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 ,以書

面答復請求釋疑之廠商 ,必要時得公告之 。依本法施行細則

第們 條規定 ,機 關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得請求釋疑之期限 ,

至少應有等標期之四分之一 ;其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計 ;機 關

釋疑之期限 ,不得逾截止投標 日或資格審查截止收件 日前一

日 。

(二)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 ,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

約、協定(以下合稱法令),致損害其權利或flJ益者 ,得於下



參 、

列期 r艮 內 ,依本法第 巧 條第 1項規定 ,以書面向招標機關

提出異議 。

1、 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異議者 ,為 自公告或邀標之次日起等

標期之四分之一 ,其尾數不足
一

日者 ,以一日計 。但不得

少於 l0日 。

2、 對招標文件規定之釋疑 、後續說明 、變更或補充提出異議

者 ,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十日。

3、 對採購之過程 、結果提出異議者 ,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

公告之次日起 l0日 。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 ,

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 l0日 。但至遲不得逾決標

日之次日起 15日 。

(三 )等標期間接獲廠商書面提出之疑義或異議 ,經招標機關評估

有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之需要者 ,依本法第 �l條第 2項 、

第巧 條第五項及 「招標期限標準」第 7條規定 ,視需要延

長等標期 。
(四 )異議逾越法定期問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l05條規定 ,應不

予受理 ,並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ㄜ招標機關處理異議

為不受理之決定時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l05條之 1規定 ,仍

得評估其事由 ,於認其異議有理由時 ,自 行撤銷或變更原處

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 。

開標 、審標及評選相關作業

開標程序 :

(一 ) 依本法第 22條第 1項 第 9款辦理公開評選之開標程序 ?

準用本法施行細則第 48條規定 :「 .⋯‥所稱 『開標『 指

依招標文件標示之時間及地點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

封 ,宣布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 、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

規定之事項。有標價者 ,並宣布之 (第 1項 /前項開標 ,

應允許投標廠商之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授權代表出席 。

但機關得限制出席人數 (第 2項 )。 」招標文件如規定採

行協商措施者 ,依本法第 57條規定辦理 ,例如協商項目

如包括標價 ,則 開標時不宣布標價 。
(二 )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50條規定,主持開標人員係由機關首

長或其授權人指派適當人員擔任 ,主持開標程序 、負責

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 ;有監辦開標人員者 ,其工作

事項為監視開標程序 。



(三 ) 機關依本法第 22條第1項 第 9款規定辦理公開評選 ,招

標文件如未訂明固定之服務費用或費率 ,須 由廠商提出

標價者 ,採不分段開標 ,將廠商報價納入評選 。
(四 ) 檢視有無本法第 48條或第 50條規定不予開標之情形 。

如無上開情形 ,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開標 ,投標廠商家

數無限制 ,僅 1家廠商投標亦可開標 (詳如 「機關辦理

採購之廠商家數規定一覽表)。

、審標作業 :

(一 )依本法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條規定 ,機關應依招標文

件規定之條件 ,審 查廠商投標文件 ,對其內容有疑義 ,或發

現其內容有不明確 、不一致或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之情形者

時 ,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 ,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 。投標

文件內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 ,與標價無關 ,機關得允許廠商

更正 。
(二 )招標文件訂有廠商基本資格 、特定資格 、須知 、條款 、須提

出之文件 、技術規格者 ,由 審標人員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,審

查投標文件 。

、評選相關作業 :

(一 )召 開評選委員會議 :依組織準則 、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貝llJ(下稱審議規則)及招標文件規定 ,召 開評選委員會議

辦理評選 。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(網址 :

http://-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採購法

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>

準用最有利標 > 「召開第 2次評選委員會議 (評選會議 )

開會通知單(致委員稿 、致廠商稿)、 議程表 、初審意見、評

選委員審查意見表┘
(二 )依審議規則第 3條規定 ,機 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

目或採購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,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

意見 ,載明下列事項 ,連同廠商資料送該委員會供評選參

考 :(l)採購案名稱 ;仡 )工作小組人員姓名 、職稱及專長 ;

(ω 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 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

定 ;“ )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。(請參考前款範例

之初審意見)



(三 )依審議規則第 7條規定 ,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評選委員

會審查 、議決等評選作業 ,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。

(四 )依審議規則第 3條之 1規定 ,採購評選委員會就各評選項

目、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,逐項討論後辦理評

選 。評選時注意下列事項 :

1、 檢視技術服務費用有無超預算、是否合理、有無浪費公帑 ,

工程造價分析是否於工程預算上限內 ,控制興建費用之方

式是否合理 。(機 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 4點 )

2、 工程會已建置 「工程廠商履歷資料」(置於 「政府電子採購

網」及 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),並逐月公告技術服務

廠商承攬件數 、金額情形 (公開於工程會網站之下載專

區),建議於評選廠商前先查詢相關廠商紀錄 ,並至電子採

購網查詢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 、優 良廠商 ,供評選委員評

選優勝廠商參考 。

3、 準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┘第 l0條規定 ,評選時如規定廠

商作簡報 ,不得利用簡報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 。廠商另

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 ,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。投標廠

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 ,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。

4、 準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 8條規定 ,不得以某一投標

廠商之內容或取各廠商投標文件內容之平均值 ,作為比較

各廠商優劣之評分 、評比基礎 。

5、 依審議規則第 13條規定 ,機 關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

函送評選委員審閱者 ,請於公函註明為密件 ,並載明評選

委員對於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招標資訊 ,應予保

密 ,且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。關於

相關簽辦文件及公函之保密處理 ,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

辦文件範例 (網址 :http://-.p㏄.gov.tw/>政府採

購 >政府採購法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關辦理最有利

標簽辦文件範例 >準 用最有利標>開 會通知單致委員

稿 。

、依審議規則第 6條規定 ,評選委 員親 自出席參與評分

(比 ),不得由他人代理 ,避免遲到早退 。

、採購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

有異時 ,依審議規則第 3條之 1規定 ,應 由本委員會或該



個B)j委 員敘明理由 ,並列入會議紀錄 。

8、 不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 ,依審議規則第 6

條規定 ,召 集人應提交評選委員會議決或依評選委員會決

議辦理複評 ;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 ,由評選委員會決

議之 ;並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:(l)維持原評選結果《2)

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 ,重計評選結果 ;(3)廢棄原評選結

果 ,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;“ )無法選出優勝廠商。關於不同

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之可能態樣 ,請查閱「最

有利標作 業手冊 ︳五之 (十 三 )。 (公 開於本會網站

(㎜.pcc.gov.tw)>政府採購法>採購手冊及範例>最

有利標 )

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 ,依審

議規則第 12條規定 ,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或將

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 ,以備查考 。採購評選委員會不得拒

絕:。

0、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自接獲評選有關資料之時起 ,依審

議規則第 14條之 1規定 ,不得就該採購案參加投標 、作

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或擔任工作成員。其有違反者 ,機

關應不決標子該廠商 。所稱 「工作成員」範圍 ,包含投標

廠商之投標文件所述人力組織及參與或協助該採購案之

相關人員均屬之 。

1、 為免採購評選委員未留意與評選有關之規定 ,將 「採購

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┘提供委員知悉 。

2、 通知廠商說明 、減價 、協商 、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

時 ,依審議規則第 8條規定 ,應個別洽廠商為之 ,並子保

密 。

3、 依審議規則第 9條規定 ,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 ,應有委

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,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

同意行之 。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 、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

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。

4、 機關對於採購評選委員會違反採購法之決議 ,不 得接

受 ;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

者 ,依採購法第 弼 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 。

其涉及違法失職行為者 ,依相關規定懲處 。(機 關異質採



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 8點 )

(五 )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載明之方式評選優勝廠商 ,評選

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。此時係評選優勝廠

商 ,而 非決標 。評選結果如有需評選委員會再予檢討者 (例

如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卻未處理等),敘明意見及理由 ,將

評選結果退回評選委員會 。

(六 )機 關評選結果無法選出優勝廠商時 ,依本法第 56條 、第 57

條規定 ,得就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項目之內容 ,採行協

商措施 。原招標文件未標示得更改之項目者 ,不得採行協商

措施 ,應子廢標 。採行協商措施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:

1、 為利評選作業 ,可於招標文件規定那些評選項目之內容得

於評選時協商更改 。其採行協商措施者 ,應子參與協商之

廠商依據協商結果 ,就協商項目於一定期間內修改該部分

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會 。價格可依協商項目調整 ,並

得為協商項目之一 。招標文件列有得協商更改之項目者 ,

除已標示固定金額或費率給付者外 ,價格須為協商項目之

一 。如價格不合理 ,應於協商時通知減價 。廠商依協商結

果重行遞送文件後 ,再進行綜合評選 ,綜合評選不得逾 3

次 。協商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 ,避免洩漏該廠商資料子其

他廠商 。(本法第 56條 、第 57條 、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

21條 )

、機關依本法第 5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77條規定 ,採行協商

措施時 ,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重行遞送之投標文

件 ,其有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項目者 ,該項目應不予

評選 ,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容為準 。

、機關採行協商措施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8條規定 ,應注意

下列事項 :(l)列 出協商廠商之待協商項 目 ,並指明其優

點 、缺點 、錯誤或疏漏之處 ;q)擬具協商程序 ;們 )參與

協商人數之限制 ;q)慎選協商場所 ;∞ )執行保密措施 ;

(ω與廠商個別進行協商 ;(7)不 得將協商廠商投標文件內

容 、優缺點屎評分 ,透漏於其他廠商 ;体 )協 商應作成紀

錄 。

、準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 21條規定 ,未參與第 1次綜

合評選之委員 ,不得參與第 2次綜合評選 ,未參與第 2次

l0



綜合評選之委員 ,不得參與第 3次綜合評選 。採購評選委

員會辦理第2次綜合評選 ,應就廠商因協商而更改之項目

重行評分 (比 》 與其他未更改項目之原評分 (比 )結果 ,

合併計算 ,以選出優勝廠商 。第 3次綜合評選亦同。

5、 協商程序得採(l)書 面或(2)書 面加會議方式為之 。

(七 )關於評選結果之簽辦 ,請參考本會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
(網址 :http://-.pcc.gov.tw/首 頁 >政府採購 >政府

一
採購法規 >招標文件案例 >機 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

範例 >準用最有利標 > 「評選結果之簽辦公文 、函(稿 )、

會議紀錄 、紀錄附件」
(八 )

一覽表 ︳。

肆 、議價作業

一 、議價及決標

(一 )招 標文件已訂明固定之服務費用或費率者 ,以該金額或費率

決標 ;議價程序仍不得免除 ,無須議減價格 ,可議定其他內

容 。但不得更改原招標文件之規定 ,或 降低廠商投標文件所

承諾之內容 。

(二 )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之服務費用或費率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

第 54條第 3項 ,於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

訂定底價 。對於不同優勝序位之廠商 ,應訂定不同之底價 ;

廠商標價合理者 ,可考慮照價訂底價 ,照價洪標 。如不訂底

價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4條成立評審價格之評審委員會

(得以採購評選委員會代之 )審 查廠商報價 ,並依本法施行

細則第 75條提出建議金額 ,或 因標價合理而不提出建議金

額 。評審委員會之成立時機 ,準 用本法第 46條第 2項有關

底價之訂定時機 。

(三)與優勝廠商辦理議價 ,或按優勝序位 ,依序與 2家以上之優

勝廠商辦理議價 。但有 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 ,以

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;如標價仍相同 (包括採固定服務費用或

費率者》由機關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4條或第 15條之 l

規定決定優先議價對象。

(四 )洽優勝廠商議價時 ,先議定價格以外之條件 ,再議價格後決



標 。

(五 )洽優勝廠商議價之程序 ,於報價有效期內及時完成。須限制

議價次數者 ,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3條第 1項規定 ,先通知

議價廠商。減價結果須超底價決標者 ,適用本法第 53條第 2

項規定 。

(六 )議價及決標程序之監辦 ,應依本法第 12條 、第 13條

一

機

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」、「中央機關未達公

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」及主管機關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

之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之規定 。

(七 )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評選出優勝廠商∥P代表該

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已被接受 ,不應再強制要求廠商修正 。該

廠商拒絕修正時 ,機 關如不接受該廠商之標 ,並無適法依

據 。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 ,應於評選出優勝廠商前 ,利 用本

法第 56條 、第 57條規定之協商程序 ㄛ

(八)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,依

本法第芻 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 。其涉及違法

失職行為著 ,依相關規定懲處 。

二 、資訊公開

(一 )依組織準則第 6條規定 ,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,於評選

出優勝廠商後 ,應子解密 ;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

致廢標者 ,亦 同。
(二 )準 用 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┘第 20條規定 ,於評選後公開資

訊及通知未得標廠商。可將採購評選委員評選後所彙總製作

之總表 ,併洪標結果 ,主動通知各投標廠商 。
(三 )依本法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1條規定 ,機 關審查廠商投

標文件之結果應儘速通知廠商,最遲不得逾決標或廢標 日 l0

日;其經廠商請求者 ,得以書面為之 。對不合格之廠商 ,並

應敘明其原因 。
(四 )決標後依本法第 61條 (公告金額以上 )、 其施行細則第 84

條 、第85條規定辦理決標公告及書面通知投標廠商 ,或依

本法第 62條 (未達公告金額 )、 其施行細則第86條規定辦

理決標資料定期彙送 。

伍 、公開評選技術服務廠商之標準作業流程圖(如附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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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圖
公開評選技術月艮務廠商作業流程圖

於開標前
成立評選
委員會及
工作小組

成立評選委員會

成立工作小組

刊登限制性招標公告
並訂定合理等標期

視需要調整

招標文件

投標文件審查

囉韉朅 固定費用 率́

報價訂底價



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

附註 :

一 、 有關機密文書之處理 ,應依文書處理手冊關於文書保密之規定辦理 。

二 、 有關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外洩之可能途徑 、相關人員保密規定 (包括機

關人員及評選委員)及處罰規定 (包括機關人員、評選委
′
員及廠商人員)

等事項 ,詳如附件 「採購評選委員名單外洩之相關人員法律責任Γ

項 玫 作 業 保密措施

成立採購評選

委員會

評選委 員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

時 ,簽辦公文註明為密件 ,並置於密件專用封套內。必

要時 ,由 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理 。

2 派兼或聘 兼採

購評選委 員會

委員

l.由 專人依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所核定之遴聘 (派 )

順序 ,辦理聯繫及徵詢意願作業 。

2.如發函予派兼或聘兼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,全體評

選委員名單不於招標文件 中公開者 ,則 以密件發

函 ,對各委員分繕發文 。

3 廠 商投標 文件

之保密

機關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函送評選委員審閱,公

函註明為密件 ,對各委員分繕發文 ,並載明下列評選委

員應配合事項 :

l.評選委員對於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招標資

訊 ,應 子保密 ,且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

有關之事務 。

2.廠商之投標文件 ,評選委員出席會議時攜回 ,評選

後機關應收回保存 。

4 採購評選委 員

會議

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註明為密件 ,對各委員分繕發

文 ,並載明下列事項 :

1.評選委員對於所知悉之資訊 ,應予保密 ,且不得與

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。

2.評選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料 ,應

保守秘密 ,木得挪作他用 。評選後亦同。


